附件：
所得额审查要点
根据近几年各项检查中发现的所得税方面存在的较为集中的问题，现归纳所得额审查要点如下：
一、收入方面：
[bookmark: _GoBack]1.企业是否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和《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关于销售收入实现时间的规定确定收入实现，是否存在开出发票、未收款不计收入，取得预收款后长期在“应收帐款”、“预收帐款”、“应付帐款”科目挂帐或不入帐问题；
2.企业是否存在销售包装物、原材料或下脚料未计收入问题；
3.企业以货易货，以自产产品抵债、调拨材料，代销商品或分支机构间异地移送货物是否已作销售处理；
4.企业在筹办期取得的收入是否已入帐；
5.企业是否存在承接外埠工程少报工程款，隐藏加工费收入问题；
6.企业发生销货退回及采取折扣、折让方式销售时，是否按规定取得有关单证、正确填开发票、确定销售收入；
7.企业取得汇兑收益，三税退税款是否及时转作营业外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8.企业出口免税收入是否按规定报送有关单证资料；
9.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征税方法，代表处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是否正确。
二、成本、费用方面：
1.企业材料进料成本是否合理、购料数与实收数量是否一致，委托加工材料付出数量和加工收回数量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年末突击领料或虚报产品消耗率多转当年生产成本问题，报损、报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是否事理及向税务机关报备；
2.企业在筹办期结束时，开办费的核算是否准确，在以扣年度摊销中是否有增、减变化；
3.企业是否存在免税期少转成本、减税期及征税期多转成本、随意调整盈亏问题；
4.企业是否存在将在建工程的费用支出列入当期或在建工程完工不及时转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问题；
5.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确定是否正确，计提折旧确定的折旧年限、折旧率、残值等是否正确，计提折旧起始时间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6.企业无形资产、递延资产是否已按规定标准推销，待摊费用、预提费用年末余额是否已进行冲转；
7.企业是否存在违反规定上交管理费用、服务费问题，四项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是否正确，有无将应在基金中列支的费用错列为其他费用的问题；
8.企业交际应酬费，董事会费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将罚款、滞纳金、非公益救济性捐赠支出列入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冲减应纳税所得额问题；
9.注意企业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支出情况，确认其费用支出是否合理，是否已按规定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
10.注意连续三年以上亏损却不断追加投资的企业是否存在与关联企业进行不公平交易转移利润的问题。
三、所得税方面：
1.对兼营生产性和非生产性业务的企业判定享受税收优惠是否正确，结合京国税［1994］043号文件；
2.新技术企业享受“三免三减”优惠适用的所属年度的判定是否正确，结合京国税［1994］050号文件。
